
各学院、各位同学： 

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加强教风学风建设，提高学生自主

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，推进本科生学习过程动态管理，根据《普通高
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 41 号)、《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

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(办转字〔2017〕47 号)等规章制度，特制定学

业警告工作流程。具体说明如下： 

(一)确定学业警告学生名单 

每学期补考结束后（毕业学期除外），学院依据专业培养方案和

指导性教学计划，对学生学业情况进行统计和梳理，确定进入学业警

告范围的学生。若学生即使触发了学业警告也能满足培养方案所需的

最后毕业学分，那么学业警告可免除。 

(二)通知学生并进行处理 

学院向触发学业警告的学生发送《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业警告

通知书》（附件 1），并督促学生努力完成学业。若学生连续 2次触

发学业警告，将按照《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中的

退学条款办理退学手续。 

(三)提交《学业警告学生信息汇总表》 

学院填写《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业警告学生信息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及时向教务处提交学业警告学生信息。 

(四)学业监控与档案管理 



学院要对触发学业警告学生的情况进行持续监控，并建立学生管

理档案。针对学业警告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及相关材料，学院要及时整

理，建档备查。 

 

附件：1. 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业警告通知书 

      2. 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业警告学生信息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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